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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招标采购方式公示表
SG-R-CG-5886-A/0
2025年7月21日
	编号
	S2507002
	标的名称
	石钢公司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数量
	

	采购（项目）情况介绍
	响应《钢铁行业规范条件》要求，石钢公司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定机构实施AAA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技术条款、技术协议
	无

	合同主要条款
	详见附件

	采购模式
	询比价采购 (
	竞价采购(
	谈判采购 (

	信誉保证金
	本次采购收取保证金0.4万元，供应商在确认技术条款、技术协议及合同主要条款无误后缴纳保证金，领取采购文件；成交后保证金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完毕后无息退还；如未成交则采购活动结束后无息退还；如果供应商放弃、哄抬价格、提供虚假材料、成交后拒绝签订合同，采购人将没收保证金。

	报名条件要求
	1.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投标人具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资质。3.2020年至今具有2个钢铁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项目业绩。

	报名方式
	咨询电话
	传真
	报名网址

	
	乔会峰 0311-86912189

刘立军 0311-86912212
	
	1、投标人登录河钢集团石钢公司门户网站进行报名：http://www.csggs.com/招标信息/招标内容/我要报名。

2、招标公示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发布，网址http://www.chinabidding.com.cn，投标人登录后点击其二级栏目“推荐信息”中的“推荐招标公告”可免费查阅。

	监督及投诉
	电话：0311—86912037（纪委）0311—86913757（监察部）  电子邮箱：sggsjw@163.com   sggsjcb@163.com

	报名截止时间
	2025年7月23日下午 17:30。


附件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合同主要条款
一、评定依据及评定范围
1. 评定依据
GB/T 23001-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GB/T 45341-2025《数字化转型管理 参考架构》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定管理办法》
2. 评定类型：(初次评定 

(监督审核
3、拟申报的能力等级：(A  (AA  (AAA  (AAAA  (AAAAA
二、评定、费用及付款方式

1、评定费用（含6%增值税价格）

1.1 (初次评定 □再评定 费用    元（大写：元整）。
其中包括：乙方应收取的评定审核费、申请费、审定费、年金，及乙方为评定工作委员会代为收取的评定复核服务费、全流程技术支持与公共服务费、信息与管理服务费。

1.2 (第一次监督审核 费用      元（大写： 元整 ）。
其中包括：乙方应收取的评定审核费、审定费、年金，及乙方为评定工作委员会代为收取的评定复核服务费、信息与管理服务费。
1.3 (第二次监督审核 费用    元（大写： 元整 ）。
其中包括：乙方应收取的评定审核费、审定费、年金，及乙方为评定工作委员会代为收取的评定复核服务费、信息与管理服务费。

1.4 (培训   费用        元（大写： 元整 ）。

1.5乙方现场评估审核发生的交通食宿费用由乙方承担。

2、付款方式

甲方应在每年现场审核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该年度评定审核费用。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3.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3.1.1 甲方的权利

1）甲方对乙方的现场评估审核、评估审核推荐性意见、评定人员的行为、评估审核的公正性及泄露甲方保密信息、评定证书的暂停和撤销等有权向乙方提出申诉，如对处理结果仍有异议，可向评定工作委员会提出投诉。

2）通过评定后，甲方享有按规定正确使用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和标志，以及正确对外宣传的权利。

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发生停产、限产、改造或运营方式改变等情况时，甲方有权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调整业务范围、结算方式、合同有效期、暂时中止合同，甚至单方解除合同等事项，不承担违约责任。

3.1.2  甲方的义务

1）确保向乙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并承担不真实、不及时信息所引发的责任。

2）如实为乙方提供评估审核所需的全部文件资料。

3）在初次评定现场审核前，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至少运行三个月，并完成一次完整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4）积极配合乙方工作，确保评估审核顺利进行及评定工作委员会复核提出问题的及时整改。

5）为乙方评定人员提供交通、食宿、办公等适宜的工作条件。

6）积极配合评定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的现场见证或确认审核。

7）在证书有效期内，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变化时应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乙方。

8）甲方获证后，应在评定范围内正确使用评定证书和评定标志，标志或所附文字不应使人对评定对象或对乙方产生歧义。

9）甲方获得评定注册资格后，在证书有效期内，应每隔10-12个月接受一次乙方的监督审核。甲方在达到监督审核期限而有证据表明获证企业暂不具备实施监督审核的条件时，可以适当延长监督审核期限，但最长间隔不能超过15个月；超过15个月仍未接受监督审核，证书将被暂停直至注销。
10）因故被注销、撤销评定证书后，应立即停止评定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并将证书寄回乙方。
11）甲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出现重大变化（如：主要管理者变更、地址变更、覆盖范围变更、体系文件变更）应及时通告乙方。
12）由于某种原因，甲方希望注销评定证书（含证书到期后甲方不再继续寻求乙方的评定）时，应书面通知乙方，并将评定证书（包括副本）交回乙方。
13）按照本合同付款方式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乙方及评定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费用。
3.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3.2.1  乙方的权利

1）有权公布甲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的获证，以及证书的暂停和撤销状态。甲方建立的管理体系如达不到或不能持续保持达到标准要求、申请能力等级要求或乙方的规定要求，或甲方希望注销评定证书时，有权决定甲方不能获得评定资格、降低申请能力等级或暂停/撤销甲方的评定资格，上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平台，并通过网站、报纸等公开可获得的渠道公布甲方的评定状态。

2）如甲方已经通过评定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不能持续保持并得到相关方充分的信任，乙方有权进行非例行监督审核，必要时做出暂停直至撤销证书的决定。

3.2.2  乙方的义务

1）派遣具备评定资格的现场评定人员，并事先征得甲方同意。

2）提前将评估审核计划通知甲方，并按评估审核计划实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估审核工作。

3）以评定标准为依据，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审核工作。

4）及时向甲方提交评估审核报告。

5）根据评估审核报告及相关验证结果，结合其他相关信息进行综合评价，给出评定结论，并通过评定管理平台提交至评定工作委员会。
6）对于评定工作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及时通知企业并进行补充、完善。
7）对评定工作委员会公示后无异议的企业，及时为甲方颁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8）在有效期内，对甲方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运行、评定证书及标志的使用进行监督。
9）在证书有效期内通过网站、电话、邮件等形式及时向甲方通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关的变化要求和信息。

10）对甲方人员进行培训，使甲方达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AAA能力，相关人员取得内审员资质。

11）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泄露任何乙方接触到的甲方的技术资料、经营信息、产品质量数据、其他数据等。
四、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